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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五十二年七月三日
茲制定保安處分執行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請假

副 院 長　王雲五代

司法行政部部長　鄭彥棻

保安處分執行法
五十二年七月三日公布

第一章　通　　則

第　一　條　　執行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依本法行之。
第　二　條　　保安處分處所如左：
一、感化教育及強制勞動之處所。
二、監護、禁戒及強制治療之處所。
前項保安處分處所，由司法行政部或由司法行政部委託地方行政最高機關設置。
保安處分之實施，受司法行政部之指揮監督。
第　三　條　　司法行政部應派員視察保安處分處所，每年至少一次，並得授權各該省高等法院，隨時派員視察。
檢察官對於保安處分之執行，應隨時視察，如有改善之處，得建議改善，並得專案呈報司法行政部。
第　四　條　　執行保安處分應依裁判行之。
法院對於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之人，認為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
檢察官對於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之人，於偵查中認為有先付保安處分之必要，亦得聲請法院裁定之。
前二項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五日內提起抗告。
抗告無停止執行之效力，但原審法院及抗告法院，均得以裁定停止執行。
第　五　條　　保安處分之執行，檢察官應將受處分人連同裁判書及應備文件，命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解送至保安處分處所。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三條之規定，於保安處分之執行，除感化教育外準用之。
第　六　條　　受處分人經檢查後，罹有急性傳染病或重大疾病者，檢察官不得命令解送，並應斟酌情形，先送醫院治療，或責付於相當之人。但發見受處分人身體有畸形、殘廢、或痼疾不適於強制工作者，檢察官得聲請法院裁定免其處分之執行。
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月者，得準用前項前段之規定。
第　七　條　　保安處分處所，對於移送執行之受處分人，有前條情形者，得拒絕執行。但應先送醫院治療或責付相當之人，並通知檢察官。
第　八　條　　受處分人入保安處分處所時，應調查其裁判書及應備文件。如不具備時，得通知檢察官補送之。
第　九　條　　受處分人入保安處分處所時，應調查其個人關係、犯罪原因、動機、性行、境遇、學歷、經歷、身心狀況及其他可供執行保安處分之參考事項，並命捺指紋或為照相等識別之必要事項。
前項調查，得請求機關團體或私人提出報告。
第　十　條　　對於受感化教育或強制工作之處分者，為促其改悔向上，應劃分等級，以累進方法處遇之。
第十一條　　受處分人入保安處分處所時，應即檢查其身體及攜帶之財物。
前項財物，應保管者為之登記保管，除有正當理由得許其使用全部或一部外，於執行完畢時交還，其不適於保管者，通知其家屬領回，如不領回者，得沒入或廢棄之。
由保安處分處所以外之人送入之財物，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十二條　　受處分人死亡時，遺留之財物，應通知其最近親屬或家屬或其他應得之人領取。自死亡之日起一年內無人領取時，歸入國庫，其脫逃經過一年尚未緝獲者亦同。
第十三條　　受處分人入保安處分處所時，應告知遵守之事項。
第十四條　　受處分人不服保安處分處所之處置時，得經由保安處分處所主管長官，申訴於監督機關。
保安處分處所主管長官，接受前項申訴時，應即轉報該管監督機關。
第十五條　　保安處分處所，應分別情形，施以適當之戒護。
保安處分處所之戒護辦法，由司法行政部核定之。
第十六條　　保安處分處所，應商請公私機關，團體，或延聘犯罪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專家，協助策進其業務。
第十七條　　保安處分處所，對於受處分人應供給飲食衣被，及其他維持身體健康之必要設備，但執行感化教育及禁戒，或強制治療所需之費用，得斟酌情形，向受處分人或其扶養義務人收取，其無力負擔者，仍由保安處分處所，按一般標準供給之。
執行保安處分處所應禁用煙酒。
第十八條　　保安處分處所，對於受處分人罹有疾病，應急予醫治，並為必要之保護，其經醫師診斷後認為有停止工作之必要者，應停止其工作。
保安處分處所，對於受處分人之疾病，認為不能施以適當之醫治或無相當之醫療設備者，得呈請監督機關之許可，將其移送病院或保外醫治，於治癒後，繼續執行。
保安處分處所，認為有緊急情形，不能施以相當之醫治，得先為前項之處分，再行呈報核准。
保外醫治期間，不算入保安處分之執行期間。
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月者，得準用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第十九條　　受處分人拒絕飲食，經勸告仍不飲食，而有生命之危險者，得由醫師施予強制營養。
第二十條　　罹有疾病之受處分人請求自費延醫診治者，保安處分處所應予許可。
第二十一條　　保安處分處所，對於受處分人，除防止其脫逃、自殺、暴行、或其他違反紀律之行為外，應於不妨礙個性發展之範圍內、施以管理。
第二十二條　　保安處分處所應許受處分人與其家屬及親友接見。
請求接見受處分人者，應登記其姓名、年齡、住所、職業、及受處分人之姓名及其關係，與接見事由。
請求接見，如認為有妨害保安處分處所之紀律或受處分人之利益者，不予准許。
第二十三條　　接見除另有規定外，應加監視，如在接見中發見有前條第三項之情形，應停止其接見。
第二十四條　　接見每星期不得逾二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限，但經保安處分處所長官特許者，得增加或延長之。
第二十五條　　受處分人發受書信，應加檢查。書信內容有妨害保安處分處所紀律者，得分別情形，不許發受，或令刪除後再行發受。
第二十六條　　保安處分處所，對於執行完畢之受處分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於執行完畢之次日午前釋放。
釋放後之保護事項，應於初入處所時，即行調查，將釋放時，再予覆查，並經常與保護機關或團體密切聯繫。對於釋放後，職業之介紹輔導，及衣食住行之維持等有關事項，預行策劃，予以適當解決。
前項保護事務，除經保安處分處所指定團體或受處分人最近親屬承擔者外，司法保護團體應負責處理之。
第二十七條　　保安處分處所，對於釋放之受處分人確無衣類旅費者，應酌給相當衣類及費用，其因重病請求容留繼續醫治者，應予准許，並應通知其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
第二十八條　　保安處分定有期間者，在期間未終了前，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報請指揮執行法院之檢察官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認有延長之必要時，得報請指揮執行法院之檢察官聲請延長其處分之執行。
保安處分處所為前項請求時，應依據受處分人每月成績分數之記載，列舉事實，並述明其理由。
對於法院依第一項聲請所為之裁定，得於五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並得提起再抗告。
第二十九條　　受處分人於執行中死亡或執行完畢時，應報告指揮執行法院之檢察官，其於執行中逃亡者，應立即報告檢察官拘提或通緝之。
第二章　感化教育

第三十條　　實施感化教育，採用學校方式，兼施軍事管理。未滿十四歲者，得併採家庭方式，為教育之實施。
感化教育處所，應分別設置教員、技師、醫生、生活輔導員等人員，辦理各項事宜。
第三十一條　　實施感化教育，應依受處分人之性別、年齡、性行、知識程度、身心狀況等，分班施教。
第三十二條　　感化教育，應注重國民道德之培養，及增進生活必需之知識與技能。
第三十三條　　受處分人得依其所屬之宗教，舉行禮拜、祈禱、或其他適當之儀式，但以不妨害紀律者為限。
第三十四條　　感化教育之授課時間，應審酌受處分人之年齡，每日以四小時至六小時為限。
第三十五條　　感化教育處所，應有康樂之設備。
第三十六條　　感化教育之課程與作業，由司法行政部會同教育部內政部定之。
感化教育期滿時，得由所在地教育行政機關檢定其學業程度，並發給證明書。
第三十七條　　感化教育處所，應設置簡易工場，使受處分人從事適當之作業。
前項作業時間，每日為二小時至四小時，但未滿十四歲或有特殊情形不適於作業者，得免除其作業。
第三十八條　　累進處遇分一至四等，自第四等依次漸進。
受處分人，如品行善良具有適於共同生活之情形者，得逕編入第三等。
第三十九條　　受處分人執行一年以上而達第一等時，感化教育處所長官得檢具有關事證報請上級機關核准，通知檢察官轉請法院裁定，免予繼續執行。
第四十條　　受處分人執行一年以上而達第二等以上時，得準用前條之規定，停止其感化教育處分之執行，但停止期間應併付保護管束。
前項停止執行期間，如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檢察官之聲請為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
停止執行之裁定，經撤銷後，其停止之期間，不算入感化教育之執行期間。
第四十一條　　受處分人於執行感化教育期間已達十分之九而仍不能進列第三等者，感化教育處所長官，應列舉事實，檢同有關證據，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其感化教育期間。
第四十二條　　受處分人在感化教育期間作業者，應依其成績按月給與勞作金。
前項給與之勞作金，每月得於二分之一範圍內，自由使用。其餘由感化教育處所代為保管，於出保安處分處所時發還之。
第四十三條　　在保之受處分人，檢察官通知其到案移送執行，而不到者，得強制其到案。執行感化教育之期間之始日，自受處分人到案之日起算。
第四十四條　　強制受處分人到案，應用同行書。
同行書記載左列事項：
一、受處分人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事由。
三、發同行書之理由。
同行書應由檢察官簽名，交由司法警察偕同受處分人到案。
第四十五條　　感化教育累進處遇規程，由司法行政部定之。
感化教育作業規則，由司法行政部會同教育部內政部定之。
第三章　監　　護

第四十六條　　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或瘖啞之人而受監護處分者，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精神病院、醫院、慈善團體及其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處所。
第四十七條　　受執行監護之精神病院、醫院，對於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而受監護處分者，應分別情形注意治療及監視其行動。
第四十八條　　檢察官對於受監護處分之人，於指揮執行後，至少每月應視察一次，並制作紀錄。
第四章　禁　　戒

第四十九條　　執行禁戒處分處所，應設置醫師及適當之治療設備。
第五十條　　執行禁戒處分之處所，應切實注意治療，並注意受禁戒處分人之身體健康。
第五十一條　　禁戒處分執行中，受禁戒處分人如有更犯吸用煙毒情形，執行禁戒處分處所應即報告指揮執行之檢察官。
第五章　強制工作

第五十二條　　實施強制工作處所，應斟酌當地社會環境，分設各種工場或農場。
強制工作處所，必要時，得呈准監督機關使受處分人在強制工作處所以外公設或私設之工場農場，及其他作業場所作業。
第五十三條　　實施強制工作，應依受處分人之性別、年齡、身體健康、知識程度、家庭狀況、原有職業技能、保安處分期間等標準，分類管理，酌定課程，訓練其謀生技能及養成勞動習慣，使具有就業能力。
第五十四條　　強制工作時間，每日六小時至八小時，斟酌作業種類，設備狀況及其他情形定之。炊事、打掃、看管、及其在工作場所之事務，視同作業。
第五十五條　　對於受強制工作處分者，應施以教化，灌輸生活知識，啟發國民責任觀念。
第五十六條　　前條教化之實施，得依類別或個別之方式行之，每日以二小時為限，並得利用電影，音樂等為輔導工具，及聘請有學識德望之人演講。
第五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五條之規定於本章準用之。
第五十八條　　受處分人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應予獎賞。

一、作業成績優良者。
二、行為善良足為受處分人之表率者。
三、舉發受處分人圖謀脫逃或暴行者。
四、其他足資鼓勵之事項。
第五十九條　　獎賞之方法如左：
一、公開嘉獎。
二、給與獎狀或獎品。
三、其他適當之方法。
第六十條　　受處分人行狀不良或違反紀律時，得由保安處分處所長官施以左列一款或數款之懲罰。

一、面責。
二、停止戶外活動一日至五日。
三、扣分。
四、停止接見一次至三次。
五、停止發受書信一次至三次。
六、每日增加工作二小時，以一日至五日為限。
前項第二款及第六款之處分，應於懲處前徵求醫務人員之意見。
第六十一條　　為前條懲罰前，應與本人以辯解之機會，認為有理由者，予以免除。
第六十二條　　受處分人因作業受傷罹病而致死亡者，應酌予卹金。
第六十三條　　受處分人死亡時，其勞作金或撫卹金，交付本人之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應得之人領取。
前項領取，應於強制工作處所長官通知後六個月內為之。
第六章　保護管束

第六十四條　　保護管束，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
司法行政部得於地方法院設置觀護人，專司保護管束事務。
第六十五條　　檢察官對於執行保護管束者，負監督之責，並應每月考察其執行情形。
第六十六條　　執行保護管束者，對於受處分人得指定其應遵守之事項。受處分人不服時，得予申誡，並得限制其自由。
第六十七條　　執行保護管束者，如遷徙他處或有其他不能執行職務事由時，應事先報由檢察官另行指定。
第六十八條　　執行保護管束者，應按月將受保護管束人之執行情形填表報告檢察官。
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表，由司法行政部定之。
第六十九條　　受保護管束人死亡時，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即報告檢察官。
第七十條　　以保護管束代感化教育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注意其性行生活習慣等情況。
第七十一條　　以保護管束代監護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注意其心身狀態及其行動與療養。
第七十二條　　以保護管束代禁戒處分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促其禁戒及治療，並隨時察看之，必要時，得報請警察機關協助。
第七十三條　　以保護管束代強制工作處分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輔導以適當之工作，並考察之。
第七十四條　　緩刑或假釋期內執行保護管束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注意其生活行動及交往之人。
第七十五條　　執行保護管束之期間已達一年以上者，檢察官綜核各月報告表，並徵詢執行保護管束者之意見，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時，應聲請法院裁定免除其執行。
第七十六條　　保護管束期間執行已達十分之九，檢察官綜核各月報告表，並徵詢執行保護管束者之意見，認為有繼續執行之必要時，應聲請法院延長之。
第七十七條　　執行保護管束者得報請檢察官為前二條之聲請。
第七章　強制治療

第七十八條　　強制治療處所，為花柳病院，麻瘋病院，或公立醫院。
第七十九條　　執行強制治療處分之處所應切實治療，並注意受強制治療處分人之身體健康。
第八十條　　強制治療處所，對於患麻瘋病及嚴重之花柳病者，應予隔離，並監視其行動。
第八十一條　　強制治療處所，於治療時，應通知指揮執行之檢察官。
第八章　驅逐出境

第八十二條　　受驅逐出境處分之外國人，由檢察官交由司法警察機關執行之。
第八十三條　　受驅逐出境處分之外國人，檢察官應於刑之執行完畢一個月前或赦免後，先行通知司法警察機關。
第八十四條　　檢察官應將受驅逐出境處分外國人之經過詳情彙送外交部，必要時，由外交部通知受處分人所屬國之駐中華民國使領館。
第八十五條　　受驅逐出境處分之外國人，持有其本國護照前往其所屬國，或持有其他地區之入境許可，公私舟車航空器在該地設有停站者，不得拒絕搭乘。
前項舟車航空站拒絕被驅逐之外國人搭乘，得由當地司法警察機關，依違警罰法第五十四條第十一款處罰之。
第八十六條　　受驅逐出境處分之外國人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如因即時無相當舟車航空器可供搭乘而生活困難者，其居留期間，仍應供給飲食及住宿。
前項居留期間內，警察機關應負責監視其行動，非有重大事由，不得拘束其身體。
第八十七條　　受驅逐出境處分之外國人所需旅費，應由其本人負擔，如確屬赤貧無力負擔時，執行機關應另請專款辦理之。
第九章　附　　則

第八十八條　　保安處分處所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保安處分處所專門技術人員，聘任之。
第八十九條　　本法施行之日期及區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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